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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家庭财产综合险附加自行车盗窃保险条款

扩展类：

13.自行车盗窃保险条款

一、保险范围

属被保险人所有的自行车同时符合下列条件，可附加自行车保险（机动脚踏两用的两轮车、

安装机械动力装置的自行车除外）。

（一）已在指定的自行车管理部门登记入户完税并领有执照的自行车；

（二）被保险人的家庭财产保险金额在 10000 元及以上。家庭财产保险金额达到 10000 元可

投保自行车一辆，保险金额每递增 10000 元，可加保自行车一辆。

二、保险金额

根据自行车购车发票载明的日期、价格，一年内按原购价确定，一年以上按年折旧率 10%计

算保险金额，根据自行车购车发票载明的日期、价格，一年内按原购价确定，一年以上按年折旧

率 10%计算保险金额，。

三、保险责任

凡停放在被保险房屋所在的楼宇内，宿舍内，有门卫的院内或公安部门指定的自行车保管处

或独家小院内全车被盗，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扣除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的金额向被保险人

承担赔偿责任。

四、责任免除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一）停放在宿舍外、被保险房屋所在的楼宇外、院外、没有门卫的院内以及公安部门指定

的自行车保管处以外的全车被盗；

（二）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自行车停放时未上锁被盗，自行车部

分零件丢失和被盗；

（三）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损失；

（四）本保险合同规定的免赔额（如无特别约定，免赔额为保险金额的 20%）。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